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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某在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工程师岗位工
作。2022年8月29日，公司停用了赵某的OA办
公权限以及考勤打卡权限。赵某于2022年9月1
日办理离职手续完毕后，以公司违法辞退为由
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
  庭审中，公司主张赵某是自行离职，2022年
8月30日后赵某未能到岗上班，2022年9月1日
办理离职手续，公司并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赵某称其并非自行离职，而是被公司辞退，由
于双方没有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公司无故取
消了他的考勤打卡权限，自己提出异议后亦未
得到答复。
  法院经审理查明，公司停用赵某的OA办公
权限以及考勤打卡权限后，赵某仍坚持正常出
勤，每日对打卡过程进行了拍照、录像。在赵某
与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周某的通话录音中，赵某
说：“您就直接跟我说，现在公司对我是有什么
安排吧。”周某回复：“现在对你没有安排，你
就正常离职就行。”
  法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
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
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
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虽然公司没有明确向
赵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其作为用人单位，
在未与赵某就解除劳动合同达成一致的情况
下，停止其OA系统及考勤权限导致赵某无法
进行考勤打卡及OA系统登录，公司并未就上
述情况作出合理解释。此外，该公司人事部门
工作人员在录音中明确表达了要求赵某离职，
故可认定公司已通过实际行为作出了解除劳动
合同的意思表示，其行为已构成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
  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赵某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23万余元。

法官提示

  依据劳动合同法，当用人单位直接向劳动者
发出解除通知，劳动者有权要求经济补偿金或赔
偿金。然而，实践中存在一种现象，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发生争议后，未明确告知解雇意愿，而是
利用其优势地位，采用将劳动者移出工作群聊、
关闭打卡权限等方式规避法律责任，达到逼迫劳
动者离职等目的。这种“变相辞退”剥夺了劳动
者的劳动权利，即使用人单位没有向劳动者明

确表达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用人单位依
旧应该对这种违法违规行为承担不利

后果和相应责任。
     据《北京青年报》

  曹某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员工，2022年10月，
因右膝前交叉韧带断裂、软骨损伤急需手术治
疗。10月11日晚，曹某接到某三甲医院通知，要
求其第二天就办理住院手续，因医院床位和手术
排期紧张，曹某当晚向主管发出“请两周假，需
要做膝盖手术”的请假申请。
  然而在曹某住院做手术期间，公司通过飞
书、邮件等方式多次要求其返岗，曹某均未回
复，公司遂以曹某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
关系。
  庭审中，曹某称其住院期间根本无法使用邮
件和飞书等工作通讯软件，但是公司却绕开电
话、微信等最畅通的方式，选择飞书和邮件催促
他返岗工作，是故意制造旷工事实将其辞退，
因此公司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公司则主张，曹某未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履行
OA请假手续，给主管发送请假申请后未有回
复便径行离岗，且多次通知仍不返岗，其行为
已构成旷工。
  法院认为，曹某收到手术通知后通过飞书向
其主管请假表明要进行膝盖手术，且该期间曹某
确因病进行住院治疗。公司在明知曹某身体原因
无法返岗的情况下，多次通过飞书、邮件等方式
要求其返岗，并以此期间曹某累计旷工为由解除
劳动关系缺乏合理依据。
  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曹某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35万余元。

法官提示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不仅是法律行为，更
关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公司在解
除劳动合同时，应当遵守民法典规定的公序良
俗原则，确保解除行为既符合法律规定，又体
现对劳动者的基本尊重和人文关怀。
  本案中，劳动者有义务按照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履行请假手续，用人单位亦有权对劳动者
的请假事由进行审查，但用工自主权的边界和
行使方式亦应善意、宽容及合理，并非可以无
限度使用用工自主管理权。只有做到合情、合
理、合法，才能有效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
定，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

  张某在某公司直播运营岗位工作，2023年6
月14日，公司向张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以张某多次迟到按照规章制度属于旷工为由与其
解除劳动关系。张某不服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
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庭审中，公司称其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上午
上班时间为8：30，下午下班时间为18：00，迟到两
小时以上算一次旷工，旷工三次及以上解除劳动
合同。张某的考勤记录显示，张某早打卡时间均晚
于8：30，其下班时间大部分为19：00至零点。对
此，张某称自己是直播运营岗，工作时间灵活不
固定，并非公司所说有严格的工时要求。
  法院认为，对于劳动者的违纪行为，应当
区分严重程度，通过警告、记过、降职降级直
至解除劳动合同等方式分情形处理，处理方式
应当与劳动者的违纪行为和后果相当。迟到、
旷工并非同一概念，其严重程度亦有明显不
同，公司规章制度将迟到视为旷工缺乏合理
性，其以此为依据与张某解除劳动关系缺乏正
当性。
  此外，本案中通过张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
录可知，张某的日常工作时间会结合其工作进
行安排，自入职以来其上班时间部分早于8：30，
大部分下班时间晚于18：00。对此，公司并未
出示证据证明其曾对张某的考勤时间进行过提
示或进一步要求，现径行以过往的考勤时间为
依据解除与张某之间的劳动合同亦缺乏事实依
据。综上，公司作出辞退张某的决定，缺乏事
实依据及合理性，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8000元。

法官提示

  用人单位有权自主制定规章制度，但这并不
等于可以随意违背惩戒比例原则，对劳动者的惩
戒应与劳动者主观故意、行为性质、行为后果等
相当。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对于“严重”的理解有两方面：一
是劳动者的违纪行为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二是
在穷尽了其他处罚手段后才能适用解除劳动合同
的处罚。对于迟到等轻微违纪行为，用人单位应
及时教育、纠正，向劳动者进行警示，告知其
继续再犯可能面临的不利后果，督促劳
动者遵守劳动纪律，而非直接采
取最严厉的解除劳动关系
惩戒措施。

  现实生活中，有些用人单位为了规避法律责任，
采用“隐形解雇”方式逼迫员工离职。劳动关系是社
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依法解除劳动关系不仅是法
律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保障。近日，北
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通过梳理涉劳动关系解除典型案
件，以案释法，引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正确履行
义务、保障权利，合理规范自身行为。

用人单位花式劝退

员工如何依法说“不”


